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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浙江新甬舟物流有限公司破产重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浙江新甬舟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甬舟公司”）为宁波公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股公司，公司出资 1160 万元，持股比例 29%。

2024年 12月 25日，公司收到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向新甬舟公司出具的（2024）

浙 0902 破申 20 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新甬舟公司的破产申请。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7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

台（www.neeq.com.cn）发布的《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公司收到

法院破产申请裁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

2025 年 3 月 28 日，浙江海泰（舟山）律师事务所作为新甬舟公司管理人，

向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申请批准《重整计划（草案）》。同日，舟山市定海区

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批准该《重整计划（草案）》并终止其重整程序。根据

《重整计划（草案）》，正式重整投资人按约定支付完毕重整出资等对应款项后，

新甬舟公司原股东应以零元作价将所持有的新甬舟公司股权转让给正式重整投

资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如果原股东不予配

合，管理人将根据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直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近日，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

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十一项规定，

裁定注销公司及另两家法人股东持有的新甬舟公司全部股权，并将新甬舟公司的

出资人由公司及另两家法人股东变更为韩海东、李启立和任海浩。舟山市市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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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局自由贸易试验区分局已根据法院出具的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了

股权变更登记。

二、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的裁定，公司不再持有新甬舟公司的股权，

公司对新甬舟公司的 1160 万元长期投资作投资损失处理。公司将严格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和年度审计机构的确认情况，及时进行会计处理。

2、新甬舟公司未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且公司不存在为其提供担保、财

务资助等情形，其破产重整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一）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5）浙 0902 破 3

号；

（二）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5）浙 0902 破 3

号之一。

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6 月 13 日


